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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證 明 、 定 罪 記 錄  
及 被 禁 止 競 投 公 共 工 程  

 
工 作 證 明  
 
  就 附 錄 4 第 6 及 7 段 ， 申 請 人 必 須 提 供 工 作 證 明 ， 而 有

關 的 工 作 證 明 可 以 包 括 根 據 主 體 合 約 或 分 包 合 約 而 安 排 進 行

的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計 劃 。 只 要 能 提 供 證 明 文 件 ( 例 如 指 明 表 格 或

政 府 建 築 師 或 工 程 師 作 出 批 註 的 函 件 ) ， 則 涉 及 根 據 《 建 築 物

條 例 》 所 訂 的 建 築 工 程 、 公 共 工 程 及 為 政 府 部 門 、 香 港 地 鐵 有

限 公 司 或 九 廣 鐵 路 公 司 進 行 的 工 程 計 劃 均 會 獲 得 接 納。至 於 通

風 系 統 工 程，只 要 有 關 工 程 的 性 質 及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的 證 明 文 件

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及 承 建 商 註 冊 事 務 委 員 會 接 納，那 些 由 其 他 人

士 批 出 的 工 程 亦 可 能 獲 得 接 納 。  
 
2 .   當 使 用 分 包 合 約 工 程 作 為 工 作 證 明 時，所 提 供 的 證 明 文

件 還 應 包 括 一 份 簽 訂 的 分 包 合 約 文 件，列 明 承 建 商 在 該 工 程 的

職 責 及 參 與 程 度，而 該 工 作 證 明 應 由 主 體 工 程 合 約 的 委 託 人 作

出 批 註 。  
 
觸 犯 涉 及 勞 工 安 全、定 罪 記 錄 及 被 禁 止 競 投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

/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工 程  

3 .  有 關 附 錄 4 第 5 及 7 段 提 及 的 準 則 如 下 :  

( a )  不 會 考 慮 與 建 築 工 程 無 關 的 勞 工 安 全 罪 行 ， 例 如

未 有 確 保 有 關 人 士 配 戴 安 全 頭 盔 及 使 用 眼 罩 ﹔

一 般 來 說 ， 有 關 工 程 的 進 行 或 工 程 進 行 的 方 式 所

涉 及 的 罪 行 均 被 視 為 與 建 築 工 程 有 關 的 罪 行 ； 及  

( b )  至 於 被 禁 止 競 投 環 境 運 輸 及 工 務 局 / 房 屋 委 員 會 工 程 的 承

建 商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考 慮 被 禁 止 競 投 的 原 因 。 一 般 來 說 ， 建

築 事 務 監 督 只 會 考 慮 與 承 建 商 的 技 術 勝 任 程 度 及 管 理 能 力 未

符 標 準 有 關 的 因 素 ， 以 及 有 關 工 程 質 素 、 失 當 行 為 及 地 盤 安 全

的 因 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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